
如何成立勞資會議

1.舉辦勞資會議流程圖

2.勞資會議實施步驟

通知
•開會前7日發出勞資會議開會通知。 

提案
•開會前3日會議之提案發給各代表。 

開會日
•勞資會議代表各過半數以上出席。 

決議

•協商達成共識後應做成決議。 

•無法達成共識者，其決議應有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。

紀錄
•會議紀錄，應發給出席及列席人員。 

•勞資會議之決議，應由事業單位分送工會及有關部門辦理。 

選舉前 10日公告投票日期、時間、地點及方式等選舉相關事項

資方代表由雇主指派產生，

2-15 人

完成代表選派後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查

勞資會議每 3個月開會一次

勞資代表各過半數以上出席並達成共識，

或至少出席人數 3/4 以上同意

勞方代表由員工全體選舉產生，

2-15 人

製作會議紀錄


